附件一   廢棄物輸出許可申請書件說明
一、廢棄物輸出許可申請書件包括申請書(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應檢附書件及中央主管機關(或地方機關)指定之文件。

二、申請書：
1.申請書表格建置於環保署網站中，途徑如下：

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網路傳輸申報系統(http://waste.epa.gov.tw) →申報 → 鍵入輸出者管制編號及密碼 → 輸出者申報 → 輸出許可申請書登錄 → 事業廢棄物輸出許可申請資料登錄。
2.申請機構基本資料：原則由系統資料庫自動帶出，未帶出部分依相關欄位據實填寫。

3.輸出廢棄物基本資料：
A.廢棄物性質：點選「有害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

B.廢棄物名稱：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分類方式填寫廢棄物種類之名稱，以中、英文填寫；輸出混合五金廢料者並請填寫中文細項名稱，例如：「混合五金廢料，包括1.不含塑膠、橡膠或油脂之廢馬達2.廢電動機3.廢電線電纜4.……」。

C.廢棄物代碼：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廢棄物代碼填寫。

D.貨品分類號C.C.C.Code：依中華民國進出口貨品分類號列填寫。

E.申請數量：預計輸出之數量，以重量公噸計。

4.運輸計畫：

A.接受國代碼：指本次廢棄物輸出之目的國家(或大陸地區)。

B.接受機構代碼：指接受國(或大陸地區)處理機構。

C.啟運地點(中文/英文)：預定輸出廢棄物之貯存場所在縣市。

D.輸出口岸：指本國出口海(空)港。
E.轉口口岸：若無轉口則免填寫。
F.計畫輸出期間：輸出廢棄物預定輸出我國口岸之期間。
G.輸出批次：預定輸出廢棄物將分為多少批及每批之重量。
H.包裝型式：依國際海運危險品準則及中華民國船舶危險品裝載規定辦理且符合其包裝型式。

I.標識：依國際航約協定貨物包裝外應有之國際公認辨識標識（如毒性、易燃……等）。

J.外觀：廢棄物型態。

5.檢附文件：自行檢視需檢附之書件是否已備齊。

6.以上資料登錄及檢視完畢後，點選「傳送資料」，列印系統產出之「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後，蓋公司章與負責人章。

三、應檢附書件(請依序編排裝訂)：

1.接受國(或大陸地區)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該有害廢棄物輸入之文件：

A.接受國(或大陸地區)政府機關所出具同意我國廢棄物輸入之文件，出具之單位及層級，依接受國(或大陸地區)規定，如接受國(或大陸地區)無規定，則依巴塞爾公約規定，由該國(或大陸地區)中央環保主管機關(相當我國環保署)出具。

B.如依接受國(或大陸地區)規定，該廢棄物不屬輸入列管項目者，請附上相關證明文件。

C.輸出至大陸地區處理者，除檢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核發之「進口廢物批准證書」外，並請檢附相關之環境風險評估文件，如「進口廢物環境風險評價報告書」。

2.接受國政府(或大陸地區)認可處理機構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及廢棄物處理或污染防治相關許可文件：

A.接受國政府(或大陸地區)認可處理機構之相關登記證明文件。

B.接受國政府(或大陸地區)核發予該處理機構之廢棄物處理或污染防治相關許可文件。

3.申請輸出者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醫療機構開業執照、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證(註：輸出有害廢棄物者須為甲級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或回收、處理業登記證。

4.廢棄物來源及性質說明：

A.輸出者為廢棄物產生源或執行機關：說明廢棄物產生製程或發生原因、廢棄物性質及月平均產生量(或特殊之產生頻率)。

B.輸出者為清除處理機構：檢附委託清除處理之事業清單(敘明事業名稱、委託清除處理期間、廢棄物名稱、數量及預估輸出數量)、廢棄物產生製程或發生原因、廢棄物性質等。

C.輸出者為回收、處理業：說明廢棄物發生原因、廢棄物名稱、性質、數量及預估輸出數量等。

5.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出具之廢棄物主要成分及有害成分之分析檢測報告或毒性物質溶出量檢驗報告。

6.本國至接受國(或大陸地區)之運輸過程及接受國(或大陸地區)處理機構清理方式說明書：

A.運輸過程說明：由輸出廢棄物之貯存場所起，至接受國(或大陸地區)處理機構止，運送過程之廢棄物包裝方式、運送者、運送工具、路線、所經過之港口及概估時程(天)。境內運輸如係租用合法運輸業車輛清運者，應檢附租賃車輛契約文件(敘明可能使用之車輛牌照號碼)及該運輸業者相關證明文件。

B.清理方式說明：接受國(或大陸地區)處理機構之處理流程，最終處置(或產品)及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7.因故須復運進口時之運送合約及復運進口計畫：

A.復運進口合約：指輸出者與船務公司間訂立之合約，當廢棄物無法輸入原接受國(或大陸地區)或該國(或大陸地區)不接受時，由船務公司將其退運回本國，合約內容應敘明運送之標的物，運送執行方式，合約有效日期。

B.復運進口計畫：說明發生退運情形時之妥善退運過程，包括復運進口方式說明、退運地點及到達地點及預定退運路線及運輸所須時程。

8.因故須復運進口時，其處理與運輸所需經費之財務保證或責任保險證明：

A.財務保證：申請者出具銀行開具之履約保證函或由第三人出具之有效財務保證，內容應包括標的物、保證項目(重點為退運運費與污染處理)、保證金額、保證方式、保證期限等。

B.責任保險證明方式：由保險公司開具責任保證書(契約書)或保單，內容應包括標的物、保險項目(重點為退運運費與污染處理)、保險金額、保險期限等。

9.運輸過程、復運進口過程之緊急應變措施及污染防治措施：
指輸出運送過程、復運進口過程可能發生意外情形時之應變措施及相關污染防治措施，包括
A.災害處理方式。

B.災害處理人員及防護裝備。

C.防止污染擴大、外洩之方法。

D.緊急聯絡之單位及人員之電話號碼。
10.申請輸出者與接受國(或大陸地區)處理機構訂定之同意處理該廢棄物之契約文件：

由我國輸出者與接受國(或大陸地區)處理機構雙方具名簽署之契約文件(非接受國(或大陸地區)處理機構單方出具之同意處理文件)，契約內容需載明廢棄物種類、數量及有效期間。

四、中央主管機關(或地方機關)指定之文件

1.事業出具之退運收回保證書：若申請輸出者為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須檢附本項由委託事業依據「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理辦法」規定出具之保證書。

2.輸出紀錄：非首次申請案件，須檢附前次核發之輸出許可文件、出口貨品核銷紀錄、出口報單證明聯及境外遞送聯單第七聯之文件影本（尚未完成處理者檢附第六聯，尚於運送途中者檢附第三聯。但國外處理機構以網路申報者免附境外遞送聯單）。

3.接受國(或大陸地區)主管機關及處理機構聯絡窗口相關資訊：就申請書件中涉及之接受國(或大陸地區)主管機關及接受國(或大陸地區)處理機構出具之文件，申請者應提供相關聯絡資訊，包括聯絡人姓名、電子郵件信箱及傳真號碼，俾相關文件有疑義時之聯繫、求證。

4.切結書：由申請者切結其所申請及實際輸出之廢棄物種類並不包括接受國(或大陸地區)未同意輸入或公告禁止輸入之廢棄物種類及其申請案所檢附之書件內容有虛偽不實情事者，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五、附註

1.以上各項書件請備齊一式三份，並編排裝訂。

2.檢附書件為影本者，應於每頁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3.檢附書件為外文者，應檢附外文文件影本及中文譯本，並於中文譯本每頁加蓋「與原文文意相符」章、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4.每件申請案以申請輸出至單一接受國(或大陸地區)及其單一處理機構為限，如同時申請二個以上接受國(或大陸地區)或處理機構者，應分別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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